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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 

基础培训大纲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培训工作，确保

培训质量，根据《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培训管理规则》、《民

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和情报基础专业培训大纲》和《低空飞行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方案》，结合当前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特

点和要求，制定本大纲。 

第二条 本大纲适用于我国境内民用航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

础培训（以下简称基础培训）工作。 

从事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培训的机构和参与基础

培训的人员应当遵守本大纲的规定。 

基础培训是为了使受训人具备从事飞行服务站工作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培训是岗位培训的前提和基础。 

已经完成 800小时管制情报基础专业培训的人员，已经持

有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或民用航空情报员执照的人员从

事低空飞行服务工作的，不需要按照本大纲进行培训。 

第三条 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民用航空低空飞

行服务专业人员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由相关行业协会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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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组织对从事低空飞行服务培训的机构进行评估和认可管

理。 

 

第二章 管理规定 

第四条 基础培训大纲是培训机构开展民用航空低空飞行服务

专业人员基础培训的依据。 

第五条 本规定包括民用航空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培训

大纲的最低培训课时和知识模块。 

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培训时间不得低于 200 学时。

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专业培训大纲由 19个知识模块（共

23 部分）组成，具体包括：通用航空概论、通用航空法规体系、

航行基础与飞行组织管理、签派业务与放行规则、航空情报服

务、空中交通管理基础、航图、航空气象、通信导航监视的技

术与设施、通航飞行服务概念及体系、空中交通安全管理、航

行专业英语、飞行性能工程、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通用航

空机场运行与管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特情服务、

飞行告警等）、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申报与审批、飞行服务案例

及其实践应用。 

第六条 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专业培训大纲的模块名称

与最低课时要求见表一： 

表一 民用航空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培训大纲 

模块名称与最低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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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序号 
教学模块 

基础专业培训课时数 

理论 

课时数 

实践 

课时数 

1 通用航空概论 6 0 

2 通用航空法规体系 15 0 

3 

空管与签派业务基础 

24 0 
《航行基础与飞行组织管理》 

《签派业务与放行规则》 

《空中交通安全管理》 

4 航空情报服务 15 0 

5 空中交通管理基础 9 0 

6 航图 12 0 

7 无线电陆空通话 6  

8 航空气象 15 0 

9 

航空器及飞行基础知识 

21 0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 

《航空器及系统与动力装置》 

《飞行性能工程》 

10 通信导航监视的技术与设施 12 0 

11 通航飞行服务概念及体系 9 0 

12 航行专业英语 12 0 

13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9 0 

14 空管人为因素 3 0 

15 通用航空机场运行与管理 6 0 

16 航空公司运行与管理 3 0 

17 
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特

情服务、飞行告警等） 
6 0 

18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申报与审批 6 0 

19 飞行服务案例及其实践应用 0 11 

课时合计 189 11 

课时总计 200 

 

第七条 民用航空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基础培训大纲模块的

具体内容和培训要求在第三章中规定。 

基础培训大纲每个知识点的培训要求以“了解”、“理

解”、“熟悉”、“掌握”和“熟练掌握”来表示，具体含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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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能辨认概念、原则、术语，知道事物的

分类、过程及变化倾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二）“理解”：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

解释、归纳，并能把某一事实或者概念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 

（三）“熟悉”：能够记忆、认识事物完整的数值和特征，

并能独立地分析； 

（四）“掌握”：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概念、定律、原理、

方法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包括分析和综合； 

（五）“熟练掌握”：透彻地理解，并能熟练地分析、判

断并实施操作。 

第八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制定本单位低空飞行服务专

业人员基础培训教学计划,并应按照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培训活

动。 

 

第三章 大纲模块 

第一节 通用航空概论 

第九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受训人掌握通用航空的基本概

念、系统学习通用航空器的装备情况、活动环境及通用航空作

业种类等基础知识。掌握航空服务工作所应具有的文化知识，

以及这些相应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受训人的文化素

养、综合业务能力与素质，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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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通用航空概论模块最低教学课时数为 6 学时，主要内

容包括： 

（一）通用航空的组织与管理； 

（二）通用航空的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三）通用航空的法律法规； 

（四）通用航空的飞行器； 

（五）通用航空的飞行与运营； 

（六）工业、农林业航空及其他通用航空。 

第十一条 通用航空概论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 基础知识 

1.了解通用航空的产生与发展; 

2.熟悉通用航空的概念与特点; 

3．掌握通用航空的种类与性质; 

4.了解通用航空的地位与作用。 

（二） 通用航空的组织与管理 

1.掌握通用航空的人员与组织； 

2.掌握通用航空的体制与管理； 

3.掌握通用航空的实施与管制； 

4.掌握通用航空的事故与安全。 

（三）通用航空与国民经济 

1.了解通用航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2.了解通用航空的投入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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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通用航空的市场与营销。 

（四）通用航空的法律法规 

1.了解通用航空的准入规定； 

2.掌握通用航空的适航规定； 

3.熟练掌握通用航空的飞行规定。 

（五） 通用航空的飞行器 

1.熟练掌握通用航空器的定义与分类； 

2.熟练掌握常见通用航空器的性能与使用； 

3.了解通用航空器的选购与租赁； 

4.理解通用航空器的现状与发展。 

（六）通用航空的飞行与运营 

1.熟悉通用航空的飞行； 

2.理解通用航空的运营； 

3.掌握通用航空的实施； 

4.理解通用航空的统计与分析。 

（七）工业航空 

1.掌握航空探矿； 

2.掌握航空巡查； 

3.掌握石油服务； 

4.掌握电力巡线。 

（八）农林业航空 

1.掌握航空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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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飞机播种； 

3.掌握航空护林。 

4.理解其他农业航空 

（九）其他通用航空 

1.理解公务航空； 

2.掌握航空器驾驶员执照培训； 

3.熟悉航空运动； 

4.了解其他飞行活动。 

（十）通用航空的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了解世界通用航空的现状； 

2.了解中国通用航空的现状； 

3.了解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前景。 

 

第二节  通用航空法规体系 

第十二条 通过通用航空法规体系的学习，使受训人对民航法

律法规有了初步了解，并对如何更好地适应工作要求，有了新

的理解。系统学习民航及通用航空法律法规，是加强受训人法

律意识、法律知识的必要途径。 

第十三条 通用航空法规体系模块最低教学时数为 15 学时，主

要内容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二）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7%94%A8%E8%88%AA%E7%A9%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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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中交通管理法规规章和国际民航组织的法规规

章 ； 

（四）我国的空管法规的体系； 

（五）我国的空中交通管理法规内容； 

（六）国际民航组织有关公约、标准与建议措施、文件等 

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规定。 

第十四条 通用航空法规体系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 

1.熟练掌握总则； 

2.熟悉空域管理； 

3.熟练掌握飞行管制； 

4.熟练掌握机场区域内飞行； 

5.熟练掌握航路和航线飞行； 

6.掌握飞行间隔； 

7.熟悉飞行指挥； 

8.掌握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 

9.熟悉通信、导航、雷达、气象和航行情报保障； 

10.掌握对外国航空器的特别规定。 

（二）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1.熟练掌握总则； 

2.熟练掌握飞行空域的划设与使用； 

3.熟练掌握飞行活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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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熟练掌握飞行保障； 

5.掌握升放和系留气球的规定。 

（三）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 

1.掌握总则； 

2.熟悉机构与运行管理； 

3.掌握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4.熟悉管制单位的运行； 

5.掌握空中交通服务运行手册； 

6.理解空中交通服务应急预案； 

7.熟悉管制单位的协议； 

8.熟悉管制单位的席位； 

9.了解空中交通管制岗位的工作制度； 

10.掌握空域一般规定； 

11.掌握飞行情报区； 

12.掌握管制空域； 

13.熟练掌握空中危险区、空中限制区、空中禁区； 

14.熟悉航路和航线； 

15.理解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提供； 

16.熟练掌握飞行申请和飞行计划； 

17.掌握气象情报； 

18.熟悉高度表拨正和过渡高度； 

19.熟悉跑道视程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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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掌握自动终端情报服务； 

21.理解空中交通通信、通话及其使用的语言、时间和计

量单位； 

22.熟练掌握航空器呼号； 

23.熟练掌握通用飞行及训(熟)练飞行的管制和指挥； 

24.掌握基本管制工作程序； 

25.掌握垂直间隔和安全高度； 

26.掌握仪表飞行水平间隔； 

27.熟练掌握目视飞行水平间隔； 

28.熟悉机场和进近管制服务； 

29.熟悉区域管制服务； 

30.熟练掌握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管制要求； 

31.掌握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管制要求； 

32.掌握雷达管制要求； 

33.熟悉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管制； 

34.熟悉航空器紧急情况下的管制； 

35.熟练掌握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 

36.熟练掌握管制单位和飞行管制部门之间的协调； 

37.熟练掌握管制单位与运营人或机场管理机构之间的协

调； 

38.熟悉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无人驾驶航空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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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管与签派业务基础 

第十五条 航行基础与飞行组织管理模块，使受训人熟悉航行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飞行管理的组织机构、规章和一

般程序，培养受训人分析和解决飞行组织与实施工作中存在问

题的能力，为形成全面系统的航行知识和学习空中交通管理专

业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十六条 航行基础与飞行组织管理模块最低教学时数为 8 学

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航行系统运行基础； 

（二）国内空管机构和国际组织职能及规章； 

（三）空域； 

（四）飞行的组织与实施； 

（五）飞行的正常性及其统计。 

第十七条 航行基础与飞行组织管理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

下: 

（一）航空器、机组与飞行分类 

1.了解我国在用民用航空器的情况； 

2.掌握航空器的分类方法及标准； 

3.了解航空器的识别标志和注册标志； 

4.熟练掌握飞行必备文件； 

5.了解常见航空器的外型特征及主要飞行性能； 

6.了解航空器的使用原则及航空器适航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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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了解机组的工作； 

8.理解机长的权力； 

9.掌握飞行类别与特点。 

（二）机场、飞行有关的最低气象条件 

1.理解机场的有关定义,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2.掌握机场飞行区范围和具体要求； 

3.了解机场净空； 

4.掌握机场地面标志和机场灯光； 

5.理解影响机场天气标准的因素； 

6.掌握机场最低天气标准的种类和标准； 

7.熟练掌握飞行员天气标准的种类及应用； 

8.了解航空器和航线天气标准； 

9. 掌握根据天气实况、机场条件、机长标准和航空器的

类别判断航空器能否着陆的方法。 

（三）飞行高度、飞行高度层和高度表拨正程序 

1.理解各种气压高度的含义； 

2.熟悉机场过渡高度及过渡高度层的设置方法； 

3.熟悉高度表的拨正程序； 

4.掌握飞行安全高度的计算方法； 

5.熟悉机场附近和航线飞行巡航高度层的规定； 

6.了解国际民航组织（ICAO）规定的巡航高度层； 

7.熟悉我国规定的巡航高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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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空管机构的设置 

1.了解国家空管管理机构； 

2.熟悉民航空管管理机构,包括民航行政机关、空中交通

管理局、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及空中交通管理分局（站）； 

3.熟悉管制单位,包括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塔台管制室、

进近（终端）管制室、区域管制室、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运行管理单位、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运行管理单位等； 

4.了解航空情报服务单位,包括民航情报中心、地区情报

中心、机场情报单位等; 

5.熟悉各单位的职责及责任范围； 

6.了解有关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航组织（ICAO）和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IATA）以及国外空中交通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五）空中交通管理和国际组织的法规规章 

1.熟悉我国的空管法规的体系； 

2.了解我国的空中交通管理法规内容； 

3.了解国际民航组织有关公约、标准与建议措施、文件 

等； 

4.了解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规定。 

（六）空域类别与结构 

1.了解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空域标准以及欧美国家的

空域划分情况； 

2.了解空域的种类、划分原则和命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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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我国现行的空域结构的特点； 

4.了解我国高空、中低空管制空域的具体范围； 

5.理解危险区、限制区、空中禁区的用途和飞行规定； 

6.掌握危险区、限制区、空中禁区在区域图上的表示方法。 

（七）航路 

1.熟悉各种航路的识别原则和有关程序； 

2.了解高空航路、中低空航路和进近、离场航路在航路图

上的表示方法； 

3.了解我国民航航路、航线的分布情况。 

(八)飞行计划的制订、受理与批复 

1.了解长期飞行计划的制订、协调与管理方法； 

2.了解飞行申请的提交程序和内容； 

3.熟悉空管部门批复飞行申请的程序和规定； 

4.熟悉紧急飞行任务的申请与批复程序。 

（九）航空公司飞行组织与管理机构和程序 

1.了解航空公司飞行组织与管理机构； 

2.了解航空公司飞行组织与管理程序。 

（十）通用航空飞行的特点和组织与管理 

1.了解飞行任务确定的方法； 

2.了解通用航空飞行的特点； 

3.了解通用航空飞行管制工作的安排和临时起降场地的

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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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飞行的组织、保障与管理 

1.了解各类特殊飞行的范围与基本要求,及其飞行的组织

与保障要求和程序； 

2.了解《外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的主要内容； 

3.熟悉外国民用航空器在我国境内飞行的申请与批复及

应当具备的条件； 

4.熟悉外国民用航空器在我国境内飞行的有关规定及管

制注意事项。 

（十二）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工作内容与程序 

1.了解飞行各阶段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的工作内容； 

2.熟悉起飞机场、着陆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管制员的

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 

3.熟悉飞行动态记录表的格式和填写要求； 

4.掌握动态通报的内容和方法。 

（十三）航班的正常性 

1.了解正常航班的定义； 

2.理解航班正常率的含义； 

3.熟悉航班延误原因。 

（十四）机场放行的正常性 

1.理解机场正常放行率的含义； 

2.了解机场不正常放行的原因。 

（十五）正常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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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正常性统计方法； 

2.了解正常性统计计算的方法。 

第十八条 通过签派业务与放行规则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了

解签派员具体工作职责及工作方法，对放行规则熟练掌握。回

到工作岗位，可以根据航空公司的运行计划，合理地组织航空

器的飞行并进行运行管理，争取航班正常，提高服务质量和经

济效益。 

第十九条 签派业务与放行规则模块最低教学时数为 8 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 

（一）组织航空器的飞行和运行管理工作； 

（二）飞行计划的制作； 

（三）航空器放行许可具体措施； 

（四）飞行放行单或放行电报的制作与拍发； 

（五）飞行任务书的制作与公布； 

（六）飞行情报收集方法。 

第二十条 签派业务与放行规则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熟练掌握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审批流程、熟练掌握飞行、

运输、机务等有关保障部门协调程序； 

（二）熟练掌握计算航空器起飞重量、油量和载量方法； 

（三）熟练掌握根据航空器起飞时间，计算预计到达时间的方

法及通报程序； 

（四）熟练掌握收集气象情报、航行情报和机场、航路设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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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的方法和程序； 

（五）熟练掌握制作飞行放行单； 

（六）熟练掌握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申报飞行计划（FPL）的

流程和规定； 

（七）熟练掌握签发飞行放行单或电报，以及飞行任务书的流

程；依据起飞、降落、备降机场以及航线天气和保障设备的情

况，正确作出放行航空器的决定，  

（八）熟练掌握编写飞行简报的流程。 

 

第二十一条 通过空中交通安全管理的学习，使受训人理解空中

交通安全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人、设施、环境等因素对空中

交通安全的影响，掌握安全评价指标与目标，了解安全监控的

手段，掌握安全评估的程序与方法。 

第二十二条 空中交通安全管理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8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 

（一）空中交通管理安全概述； 

（二）风险与安全绩效目标； 

（三）影响系统安全的因素； 

（四）安全管理； 

（五）安全性能监控与调查； 

（六）安全评估与安全审计。 

第二十三条 空中交通安全管理模块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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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安全管理概述 

1.了解安全管理有关概念； 

2.了解安全管理的基本方法； 

3.理解安全管理的责任； 

4.了解国家安全方案。 

（二）事故与事故征候及风险管理 

1.理解风险、事故和事故征候等有关概念； 

2.了解事故与事故征候及其发生环境； 

3.了解人的差错； 

4.了解安全周期的概念； 

5.了解安全成本； 

6.了解风险评估和风险缓解的策略和程序。 

（三）不安全事件报告及调查 

1.了解不安全事件报告的类型； 

2.了解不安全事件调查的范围及程序； 

3.了解不安全事件调查方法和策略。 

4.安全分析和安全绩效监控 

5.了解安全分析与安全硏究的方法； 

6.了解安全健康状况概念； 

7.了解安全监督。 

（四）安全管理体系（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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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安全管理体系； 

2.了解安全文化； 

3.了解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步骤； 

4.了解运行安全管理体系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 

（五）安全评估和安全审计 

1.了解安全评估和安全审计； 

2.了解安全评估和安全审计的程序和原则以及注意事项； 

3.了解国际民航组织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 

4.了解中国民航安全审计项目。 

（六）空中交通服务安全管理 

1.了解空中交通服务的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2.了解空中交通服务风险管理的相关内容； 

3.了解空中交通服务安全管理体系； 

4.了解空中交通服务差错管理。 

 

第四节  航空情报服务 

第二十四条 通过航空情报服务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掌握航

空资料如何收集、编辑、设计、制作和发布，并且理解航空资

料如何为航空公司签派和飞行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目标是使受

训人理解掌握航空资料在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和航空公司的重

要作用及情报工作内容、工作职责，掌握工作所需的相关技能。 

第二十五条 航空情报服务模块最低教学时数为 15学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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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 

（一）航空情报服务介绍； 

（二）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情报出版物； 

（三）航空情报原始资料； 

（四）航行通告； 

（五）航行资料汇编； 

（六）航空资料通报； 

（七）飞行前和飞行后航空情报服务； 

（八）航线制定； 

（九）航空公司导航数据库使用和维护航路数据； 

（十）空管新技术在开辟新航线时运用； 

（十一）航线分析； 

（十二）机场使用细则在飞行中的应用和新开航线的航务

考查。 

第二十六条 航空情报服务模块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航空情报服务介绍 

1.了解航空情报服务的目的、责任、职能； 

2.熟悉航空情报部门处理资料的范围以及资料的使用者。 

（二）航行通告 

1.了解航行通告的定义、作用； 

2.熟悉航行通告的基本格式和编发规定； 

3.熟悉航行通告代码和简缩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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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情报基本服务产品及其他资料 

1.熟悉国内航行情报汇编（NAIP）、 

2.了解航行情报汇编（AIP） 

3.掌握《机场细则》和航图的使用； 

4.了解中国民航班机航线汇编等。 

（四）航空资料通报 

1．熟悉航空资料通报的格式和内容； 

2.了解航空资料通报的资料性质。 

（五）飞行前和飞行后航空情报服务 

1.了解飞行前和飞行后情报服务的工作内容； 

2.熟悉讲解服务的内容。 

（六）航空公司导航数据库使用和维护航路数据 

1.了解航空公司使用导航数据库和维护航路数据的基本

方法； 

2.了解杰普森（JEPPESEN）等主流导航数据库和航路数据

的维护。 

 

第五节 空中交通管理基础 

第二十七条 通过空中交通管理基础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能

够正确地理解空中交通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后续的程序、

雷达和机场模拟机练习等作好理论方面的铺垫，为今后进一步

了解与实践空中交通管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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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空中交通管理基础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9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 

（一）空中交通管理概述； 

（二）空中交通服务； 

（三）管制间隔与规则； 

（四）管制服务运行的程序与方法； 

（五）空中交通服务系统发展； 

（六）空中交通服务电报； 

（七）对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要求； 

（八）对空管设施的要求； 

（九）空中交通服务与其他部门的协调。 

第二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理概述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了解空中交通管理的构成和空中交通管制的发展历

程； 

（二）理解空中交通服务、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空域管理

的概念与关系； 

（三）熟悉我国空中交通管理现状及发展方向； 

（四）了解空中交通管理与飞行安全的关系。 

（五）空中交通服务基本概念 

1.熟悉空中交通服务的目标； 

2.了解空中交通服务的划分； 

3.了解空中交通服务的组织机构。 



 

24 

（六）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1.了解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适用性； 

2.熟悉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提供； 

3.熟悉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实施的相关内容； 

4.了解管制责任、管制协调、管制移交的相关内容； 

5.理解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的含义及发布； 

6.了解流量控制的措施、实施方法； 

7.熟悉间隔服务的对象与重要交通活动通报的相关内容。 

（七）飞行情报服务 

1.了解飞行情报服务的适用性； 

2.熟悉飞行情报服务的范围及提供方式； 

3.了解机场自动情报服务的相关内容。 

（八）告警服务 

1.了解告警服务的适用性； 

2.熟悉不明阶段、告警阶段、遇险阶段的相关内容； 

3.了解紧急情况下不同阶段的处置程序与方法。 

（九）空中规则的适用性 

1.了解建立空中规则的必要性； 

2.了解遵守空中规则的责任。 

（十）空中规则的一般原则 

1.了解人员、财产的保护要求； 

2.理解避免相撞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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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飞行计划提交的相关内容； 

4.了解非法劫持、空中拦截的相关内容； 

5.掌握目视飞行条件及遵守的规定。 

（十一）仪表飞行规则 

1.了解仪表飞行条件及最低高度； 

2.理解从仪表飞行规则改为目视飞行规则的相关内容。 

（十二）间隔的确定与应用 

1.了解构成间隔的要素和确定间隔的要素； 

2.熟悉各种间隔的特点； 

3.了解增大间隔、缩小间隔的条件。 

（十三）飞行间隔的种类与特点 

1.了解目视飞行间隔的相关内容； 

2.了解仪表飞行间隔的相关内容； 

3.了解雷达间隔的相关内容； 

4.了解尾流间隔的相关内容； 

5.了解马赫数技术及间隔的相关内容。 

（十四）了解仪表着陆系统 II、III 类运行的管制程序与方法； 

（十五）了解目视和仪表规则组合运行的管制程序与方法； 

（十六）了解双跑道运行管制程序与方法； 

（十七）了解洋区的空中交通服务的管制程序与方法； 

（十八）了解直升机的运行的管制程序与方法。 

（十九）扇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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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划分扇区的原则； 

2.理解进近扇区划分的相关内容； 

3.理解区域扇区划分的相关内容； 

4.了解扇区合并的条件和作用。 

（二十）雷达的使用 

1.理解应用雷达间隔应考虑的问题； 

2.了解计算机如何处理和确定雷达数据的间隔。 

（二十一）空中交通服务中自动化的应用 

1.了解空中交通服务自动化的优势； 

2.了解空中交通服务自动化的管理； 

3.了解空中交通服务自动化的发展趋势。 

（二十二）空中交通服务数据管理 

1.了解数据的来源； 

2.了解数据的处理过程； 

3.了解数据的保存的方法与要求。 

（二十三）空中交通服务事件报告 

1.了解空中交通服务事件的类别； 

2.熟悉空中交通服务事件报告的程序； 

3.了解空中交通服务事件的调查和存档的要求； 

4.了解空中交通服务事件的分析方法。 

（二十四）空中交通服务评估 

1.了解空中交通服务单位评估的目的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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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评估的过程； 

3.了解评估文挡的处理要求。 

（二十五）航空电信网和固定格式电报 

1.了解主要航空电信网的服务内容和范围； 

2.熟悉固定格式电报的组成； 

3.熟悉地名四字代码,民航部门两字代码，收电地址； 

4.熟悉电文常用简字简语。 

（二十六）主要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电报的使用范围与电 

文的填写规定 

1.熟悉 AFTN 电报的组成； 

2.熟悉 AFTN 电报等级和使用范围； 

3.掌握收电地址和发电地址、签发时间、电文的填写规定。 

(二十七)各类 AFTN 电报的格式、填写方法和编发规定 

1.熟悉电报各编组的内容； 

2.熟悉各类 AFTN电报的格式、填写方法和规定。 

(二十八)了解各类别管制员的权限和职责； 

(二十九)了解管制员执照的管理规定； 

(三十)了解管制员值勤制度的要求。 

(三十一)空中交通服务与其他部门与服务的协调： 

1.了解营运人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调； 

2.了解军事单位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调； 

3.了解气象服务机构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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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

调； 

5.了解机场管理机构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调； 

6.熟悉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之间的协调程序。 

 

第六节 航图 

第三十条 结合必要的地图学基础知识介绍航图规范，通过航

图模块的学习，使低空飞行服务专业人员能够熟练使用目视飞

行航图和杰普逊航图，目视航图是飞行员在目视准则下，以地

面环境作为主要导航依据实施飞行的航空图，这是低空飞行中

领航的主要手段，受训人员需要熟练掌握，同时通过了解杰普

逊航图规范，能够快速准确制定飞行航线。 

第三十一条 航图模块最低教学时数为 12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航图基础知识； 

（二）目视飞行航图； 

（三）机场障碍物 A 型图和 B型图； 

（四）机场图 ； 

（五）停机位置图 ； 

（六）航路图； 

（七）区域图； 

（八）标准仪表离场图； 

（九）标准仪表进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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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仪表进近图； 

（十一）精密进近地形图； 

（十二）杰普逊航图与资料。 

第三十二条 航图的教学内容包括以下知识点: 

（一）航图概论 

1.了解航图的标准化及意义； 

2.理解航图基本制作要求； 

3.了解航图的分发与维护程序。 

（二）航图基础 

1.熟悉地球的定位系统； 

2.熟悉大地坐标系； 

3.掌握地图投影的类型及特点； 

4.熟悉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三）航图的语言 

1.掌握航图语言的基本概念； 

2.掌握地理要素的表示方法； 

3.掌握航图的表示方法。 

（四）航图编制的一般过程 

1.了解编辑准备； 

2.了解底图转绘； 

3.了解原图的制作； 

4.熟悉送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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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熟悉原图清绘方法； 

6.熟悉校对方法； 

7.了解制印方法。 

（五）机场障碍物 A 型图 

1.理解机场障碍物 A 型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六）机场障碍物 B 型图 

1.理解机场障碍物 B 型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七）机场图 

1.了解机场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编绘方法。 

（八）停机位置图 

1.了解停机位置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编绘方法。 

（九）航路图 

1.了解航路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十）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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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区域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十一）标准仪表离场图 

1.了解标准仪表离场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十二）标准仪表进场图 

1.了解标准仪表进场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十三）仪表进近图 

1.了解仪表进近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十四）精密进近地形图 

1.了解精密进近地形图目的与要求； 

2.熟悉航行要素； 

3.熟悉编绘方法。 

（十五）杰普逊航图与资料 

1.了解杰普逊航图与资料的类别与结构； 

2.了解杰普逊航图与资料修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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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无线电陆空通话 

第三十三条 通过无线电陆空通话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较为

准确、熟练地应用标准通话术语,发音正确,避免使用可能引起

歧义、误解的用语。 

第三十四条 无线电陆空通话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6学时,其

中理论教学时间为 4 学时,课内练习 2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标准术语及协调用语； 

（二）机场管制； 

（三）进近管制； 

（四）区域管制； 

（五）雷达管制； 

（六）遇险和紧急情况。 

第三十五条 无线电陆空通话模块的培训要求： 

（一）掌握准确标准通话术语； 

（二）掌握正确发音； 

（三）熟悉无线电陆空通话使用中可能引起歧义和误解的

用语； 

（四）熟练掌握无线电陆空通话内容； 

（五）熟练地应用标准通话术语。 

 

第八节 航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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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通过航空气象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能运用气象学

基本理论及常用图表，了解影响飞行的各种天气。 

第三十七条 航空气象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15 学时。主要内

容包括：  

（一）气象基础部分； 

（二）影响飞行的重要天气；  

（三）航空气象服务； 

（四）常用气象资料分析与应用。   

第三十八条 航空气象模块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气象基础部分 

1.了解地球与大气基本性状； 

2.熟悉基本气象要素； 

3.理解大气的运动及其特征； 

4.熟悉云的分类与降水的影响； 

5.了解能见度和视程障碍； 

6.了解常规天气图； 

7.了解影响中国的天气系统。 

（二）影响飞行的重要天气 

1.熟悉低空飞行的大气环境； 

2.熟悉高空飞行的大气环境； 

3.了解现代气象探测技术； 

4.熟悉对流性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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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气象服务 

1.了解气象服务的机构与责任； 

2.熟悉气象服务的内容； 

3.熟悉气象服务的程序； 

4.掌握常用航空气象资料。 

（四）常用气象资料分析与应用 

1.掌握常规气象情报； 

2.熟悉天气雷达资料； 

3.掌握气象卫星云图的分析方法。 

 

第九节 航空器与飞行基础知识 

第三十九条 通过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

能运用空气的基本流动规律、飞机的基本气动特性、飞机操纵

性与稳定性以及直升机飞行的基本原理。 

第四十条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6 学

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空气的基本流动规律及其对飞机的作用力； 

（二）飞机的基本气动特性； 

（三）飞机操纵性与稳定性的基本原理； 

（四）飞行过程中涉及到的高度和速度的概念及相互关

系； 

（五）标准大气的应用及非标准大气参数的有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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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直升机的飞行与控制。 

第四十一条 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具体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

如下： 

（一）常用计量单位 

1．掌握常用公制和英制单位； 

2.了解公制与英制的单位换算。 

（二）流体力学基础 

1.了解气体的状态方程、热力学性质、粘性、压缩性； 

2.理解理想流体和粘性流体中作用力的差别、运动流体和 

静止流体中作用力的差别、压强与方向的无关性； 

3.理解场的概念、相对运动的概念、无穷远处来流参数； 

4.理解各流体力学方程及适用条件； 

5.熟悉马赫波、激波的区别，产生激波的物理原因，在激

波中气流参数变化的差别，在超音速气流扰动的不可前传性； 

6.理解附面层的定义、特点及类型。 

（三）飞机的空气动力 

1.熟悉机翼的剖面参数与平面参数、标准平均弦和平均气

动弦（MAC）的区别、低速与高速飞机机翼的差别； 

2.掌握空间分布力系的合成、力和力矩系数的定义及引入

这些系数的意义、了解流动相似准则； 

3.熟悉理想流体和粘性流体中压力分布的差别、压力分布

的表示方法、机翼平面形状对压力分布的影响； 



 

36 

4.理解升力系数与攻角的关系,附面层分离的原因及其对

失速的影响，机翼平面形状、剖面形状，压缩性和粘性对升力

特性的影响； 

5.熟悉飞机阻力的物理成份、产生诱导阻力的原因、飞机

构形对阻力的影响、升力系数和马赫数（M 数）对阻力的影响； 

6.理解局部超音速区的扩展及其对气动特性的影响、激波

分离、超临界翼型的概念； 

7.理解极曲线的特征点、M 数和构形对极曲线的影响、极

曲线的图表与重心和雷诺数的关系。 

（四）国际标准大气及其应用 

1.理解几何高度的定义及其计算； 

2.熟悉国际标准大气的规定,海平面时的参数,在不同高

度范围内（特别是非标准大气时）压强比、温度比和密度比的

计算； 

3.掌握非标准大气气压高度与几何高度的换算、在飘降越

障和确定起飞时改平加速高度方面的应用，阻力系数进行雷 

诺数修正的方法； 

4.理解动压、静压、总压的差异,理解各种速度的定义、

熟练掌握各种速度以及空速与 M数之间的换算; 

5.掌握各种速度的定义与换算。 

（五）飞机的静稳定性与操纵 

1.了解飞机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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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飞机的纵向静稳定性与操纵； 

3.理解飞机的方向静稳定性与操纵； 

4.理解飞机的横侧静稳定性与操纵。 

（六）飞机的动稳定性 

1.理解飞机的动稳定性概念； 

2.理解飞机的纵向动稳定性； 

3.理解飞机的方向动稳定性； 

4.理解飞机的侧向动稳定性。 

（七）飞机对操纵的响应 

1.理解系统的响应、飞机的动操纵性； 

2.理解纵向操纵响应； 

3.理解侧向操纵响应。 

（八）直升机的飞行与控制 

1.直升机的基本飞行原理； 

2.直升机的飞行控制。 

第四十二条 通过航空器及系统与动力装置模块的学习使受训

人了解和熟悉飞机以及飞机主要系统或者部件故障对飞行性

能和安全的影响。 

第四十三条 航空器及系统与动力装置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9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飞机各系统组成； 

（二）飞机各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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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飞机各系统操作。 

第四十四条 航空器及系统与动力装置模块的具体的知识点和

培训要求如下： 

（一）飞机概况 

1.了解飞机的种类和组成； 

2.了解飞机机体结构； 

3.了解舱门及应急撤离。 

（二）空调和增压系统 

1.了解空调系统； 

2.了解增压系统； 

3.了解空调和增压系统故障及影响。 

（三）防冰排雨系统 

1.了解防冰排雨系统； 

2.了解风档加温的原理； 

3.了解排雨、防冰系统的组成。 

（四）液压系统 

1.了解液压系统组成； 

2.了解液压系统功能； 

3.理解液压系统原理； 

4.了解备用系统的使用方法。 

（五）通信系统 

1.了解通信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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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无线电通信原理； 

3.了解飞行内话系统、服务内话系统、旅客广播系统、呼

叫系统、舱音记录等分系统。 

（六）电源系统 

1.掌握电源系统工作原理； 

2.了解电源系统用途。 

（七）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APU） 

1.掌握发动机的原理； 

2.了解发动机燃油系统； 

3.了解发动机滑油系统； 

4.了解起动系统； 

5.了解反推装置的结构与作用； 

6.了解 APU的组成及原理。 

（八）防火系统 

1.了解各防火、灭火部件和火警探测原理； 

2.掌握发动机灭火的基本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3.掌握 APU灭火的基本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4.了解主轮舱灭火的基本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5.了解漱洗室灭火的基本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九）飞行操纵系统 

1.熟悉主、次操纵面； 

2.熟悉主操纵系统； 



 

40 

3.熟悉辅助操纵系统。 

（十）仪表系统 

1.了解仪表系统组成； 

2.理解仪表系统原理； 

3.了解大气数据系统； 

4.了解电子飞行系统； 

5.了解控制面板。 

（十一）起落架系统 

1.了解起落架系统组成； 

2.了解起落架工作原理。 

（十二）飞机燃油系统 

1.了解飞机燃油系统组成； 

2.了解飞机燃油系统作用和特点； 

3.了解加、放油系统； 

4.了解防冰与滑油加温方法。 

（十三）自动飞行系统 

1.了解自动飞行系统作用和组成； 

2.了解自动油门系统； 

3.了解自动驾驶仪； 

4.了解飞行指引系统； 

5.了解自动俯仰配平系统； 

6.了解偏航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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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了解数字式飞行控制系统。 

（十四）警告系统 

1.了解警告类型； 

2.了解近地警告系统（GPWS）功用、组成与原理； 

3.了解灯光警告和声响警告； 

4.了解警戒与防撞系统（TCAS）功用、组成与原理概述。 

（十五）导航系统及气象雷达系统 

1.理解导航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2.了解气象雷达系统。 

（十六）飞行管理系统 

1.了解飞行管理系统； 

2.了解飞行管理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3.了解飞行管理系统性能管理； 

4.了解引导、咨询、告警信息； 

5.了解中央显示器（CDU）使用方法。 

（十七）氧气系统 

1.了解氧气系统； 

2.了解飞行机组氧气系统； 

3.了解便携式呼吸保护设备； 

4.了解旅客氧气系统； 

5.了解旅客便携式氧气。 

（十八）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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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照明系统； 

2.了解外部照明装置； 

3.了解驾驶舱照明装置； 

4.了解客舱照明装置； 

5.了解紧急照明装置。 

第四十五条 通过飞行性能工程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了解和

掌握民用飞机飞行性能的基础知识，为空中交通管制提供必备

的性能基础知识和分析方法。 

第四十六条 飞行性能工程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6 学时。主

要内容包括： 

（一）飞机气动基本数据和飞机发动机基本数据的使用； 

（二）分析性能的基本方法； 

（三）飞机的飞行限制以及飞机在起飞、爬升、巡航、下

降、进近着陆和机动飞行中的性能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四）相关手册的使用； 

（五）飞行计划和四维航迹仿真计算； 

（六）飞机性能的应用。 

第四十七条 飞行性能工程模块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飞机与发动机的原始数据 

1.了解与性能计算相关的空气动力与发动机的原始数据； 

2.理解升力系数曲线、极曲线的使用,发动机的推力和燃

油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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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机的使用限制 

1.了解飞行手册上给出的飞机使用限制、航空器等级数 

（ACN）和铺筑面等级数（PCN）； 

2.理解机动包线、阵风包线、抖振边界、抖振限制的机动

能力曲线； 

3.掌握平飞速度包线、平飞的最小速度及其限制因素、平

飞的最大速度及其限制因素、升限等。 

（三）飞机的低速飞行性能 

1.了解飞机的起飞过程、起飞速度及起飞飞行航迹分段和

梯度要求； 

2.理解起飞重量的各种限制因素、改进爬升； 

3.掌握《使用手册》、《机场分析数值表》的使用； 

4.理解减推力起飞； 

5.了解污染跑道及湿滑跑道上的起飞性能和起飞航迹仿 

真计算技术； 

6.了解飞机进近着陆的过程、快速过站与刹车冷却问题； 

7.理解限制最大着陆重量的影响因素。 

（四）飞机的机动飞行性能 

1.了解民用飞机常用的航路爬升方法、爬升方式和速度的

选择、掌握爬升数值表的使用； 

2.了解民用飞机常用的下降方法,下降方式和速度的选择,

掌握下降数值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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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飞机的速度机动性与方向机动性的概念。 

（五）飞机的巡航性能 

1.理解民用飞机的常用巡航类型、飞行成本指数、对巡航

性能的各种影响因素（风、高度、温度等，以及—发故障时的

飞行性能）； 

2.掌握高度能力与机动能力数值表； 

3.了解最大航时问题与等待飞行、返航点与等时点。 

（六）飞机性能应用 

1.了解油量计划的主要内容与规章要求； 

2.了解四维航迹仿真计算技术及其在空中交通管理自动 

化、流量管理等领域中的应用。 

 

第十节   通信导航监视技术与设施 

第四十八条 通过通信导航监视技术与设施模块的学习使受训

人能了解通信、导航与监视技术的基本原理和设备、现行系统

与新航行系统采用技术的特点及应用，掌握系统中各个分系统

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及其效益，理解通信、导航与监视技术与空

管技术差异性，并认识到通信导航监视技术与设备在空中交通

管理中的作用。 

第四十九条 通信导航监视技术与设施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12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与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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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民用航空通信系统； 

（三）新航行系统中的通信子系统； 

（四）现行民用航空导航系统； 

（五）新航行系统中的导航子系统； 

（六）现行民用航空监视系统； 

（七）新航行系统中的监视子系统和通信导航监视技术在

空中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第五十条 通信导航监视技术与设施模块具体的知识点和培训

要求如下： 

（一）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与系统结构 

1.了解无线通信系统的组成、结构及通信的基本原理； 

2.了解有线通信系统的组成、结构及通信的基本原理； 

3.了解有线与无线通信的各自特点和性能衡量指标。 

（二）现行民用航空通信系统 

1.了解现行通信系统的组成，包括其基本子系统、现有典 

型通信系统； 

2.了解甚高频/高频（VHF/HF）空地通信系统的特点、卫

星通信原理、航空移动卫星系统（AMSS）通信结构、组成、技

术特点及工作原理等。 

（三）新航行系统中的通信子系统 

1.了解新航行系统通信子系统的构成及其特点，包括数据

链通信系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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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新 VHF/HF 空地通信系统的特点、未来甚高频数据

链（VDL）方案及发展状况； 

3.了解 AMSS 通信结构、组成、技术特点及工作原理； 

4.了解航空电信网（ATN）的构成及功能。 

（四）现行民用航空导航系统 

1.了解现行导航系统的组成及应用； 

2.了解无方向性信标台（NDB）\全向信标台（VOR）\测距

仪（DME）的技术特点； 

3.了解惯性基准系统（IRS）的结构、功能及应用； 

4.了解仪表着陆系统（ILS）的结构、功能及应用。 

（五）新航行系统中的导航子系统 

1.了解新导航系统的组成成分及应用； 

2.了解 PBN的技术特点； 

3.了解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的功能、特点及应用; 

4.了解卫星导航及其增强技术。 

（六）现行民用航空监视系统 

1.了解现行监视系统的组成及应用； 

2.了解一次监视雷达（PSR）、二次监视雷（SSR）工作原

理； 

3.了解二次监视雷达 A模式和 C模式的技术特点； 

4.了解雷达数据处理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应用。 

（七）新航行系统中的监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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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新监视系统的组成及应用； 

2.了解二次监视雷达 S模式的技术特点； 

3.了解各类自动相关监视（ADS）的功能、特点及应用。 

（八）通信、导航与监视技术在空中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1.了解通信、导航与监视技术在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内部之 

间的关系，通信、导航、监视技术的未来发展对空中交通管理

系统的影响以及通信、导航、监视技术的发展； 

2.了解空管自动化系统； 

3.了解基于通信与监视的自由飞行技术。 

 

第十一节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概念及体系 

第五十一条 通过通航飞行服务概念及体系模块的学习，使受

训人能理解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的概念，掌握飞行服务的需求，

为后续参与通航飞行服务的保障提供理论支撑。 

第五十二条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概念及体系模块最低教学时数

为 9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通航飞行服务的种类； 

（二）通航飞行服务的现状； 

（三）飞行计划服务系统 ； 

（四）航空情报服务系统； 

（五）航空气象服务系统； 

（六）告警和救援协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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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飞行服务站模式。 

第五十三条 通航飞行服务概念及体系具体的知识点和培训要

求如下： 

（一） 了解通用航空的产生与发展。 

（二） 熟悉通用航空的概念与特点。 

（三） 掌握通用航空的种类与性质。 

（四） 了解通用航空的现状与作用。 

（五） 掌握航空情报一站式服务系统。 

（六）熟练掌握通过自动计算通航飞行范围与管制区域的

关联关系实现的智能化服务系统。 

（七）熟练掌握飞行服务系统长期计划、次日计划、放行

申请、动态管理等相关功能模块的全服务流程操作。 

（八） 熟悉民用航空飞行气象服务体系。 

（九） 掌握航空气象服务系统平台操作。 

（十） 熟悉告警和救援协助设施。 

（十一） 熟练掌握飞行服务站服务流程和功能。 

（十二）熟悉飞行服务站系统及配置。 

（十三）了解飞行服务站体系结构。 

 

第十二节  航行专业英语 

第五十四条 通过航行专业英语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满足通

用航空相关专业方面使用英语听、说、读、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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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航行专业英语模块最低教学课时数为 12 学时。主

要内容包括： 

（一）飞行基础术语； 

（二）机场基础术语； 

（三）管制基础术语； 

（四）气象基础术语； 

（五）航空器基础术语； 

（六）领航基础术语。 

第五十六条 航行专业英语模块的要求： 

（一）掌握常用词汇和相关专业词汇。 

（二）能够阅读、理解、翻译相关专业资料。 

（三）能够使用英文口头表述以上各知识点相关内容。 

（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英语口语回答简单问题。 

 

第十三节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第五十七条 通过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模块的学习，使受训

人能够正确地了解通用航空的概念，掌握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

具体实施要求，为今后进一步了解与实践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奠

定基础。 

第五十八条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9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通用航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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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行空域的划设与使用； 

（三）飞行活动的管理； 

（四）飞行保障； 

（五）升放和系留气球的规定； 

（六）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的要求： 

（一）熟练掌握条例所称通用航空的范围； 

（二）熟练掌握国内从事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系留气

球活动规定； 

（三）掌握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资格认定

程序； 

（四）熟练掌握通用航空飞行空域的划设与使用申请程

序； 

（五）熟练掌握临时飞行空域使用规定； 

（六）熟练掌握通用航空飞行计划申请流程； 

（七）熟练掌握通用航空飞行特殊保障需求； 

（八）熟练掌握使用临时航线转场飞行申请流程； 

（九）掌握通用航空飞行保障措施； 

（十）熟练掌握升放和系留气球的规定； 

（十一）熟练掌握违反条例规定的处罚措施。 

 

第十四节  空管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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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通过空管人为因素模块的学习，使受训人了解影响

个人和团队表现的因素，并利用掌握的知识寻求人的最佳表现,

尽量减少差错,以达到保证航空安全和提高效益的目的。 

第六十一条 空管人为因素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3 学时。主

要内容包括: 

（一）航空心理学； 

（二）航空生理学； 

（三）航空医学； 

（四）飞行和空中交通管理中的人为因素。 

第六十二条 空管人为因素模块的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下： 

(一)人为因素绪论 

    1.了解人为因素的硏究沿革及其必要性； 

2.理解人为因素的定义； 

3.掌握人为因素概念模型---SHEL 模型； 

4.掌握空中交通管制（ATC）系统的定义； 

5.理解人与系统匹配的必要性； 

6.了解人为因素在 ATC系统演变中的作用。 

（二）空中交通管制（ATC）工作及任务 

1.熟悉任务分析基本方法； 

2.熟悉管制工作任务分析。 

（三）管制员的情景意识 

1.了解情景意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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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影响情景意识的因素； 

3.了解情景意识的管理与训练。 

（四）人的表现 

1.熟悉人的认知能力及限制,包括:感知、注意、学习、记

忆、信息处理、情景意识、解决问题和决策等； 

2.了解个体差异； 

3.了解人在工作时的基本需求； 

4.理解职业行为； 

5.了解态度因素,包括：个性、动机、厌倦、满足等； 

6.熟悉疲劳的相关内容； 

7.熟悉应激的相关内容； 

8.熟悉工作负荷及警觉性的相关内容； 

9.了解人员健康等相关内容。 

（五）人为差错 

1.了解空中交通管制（ATC）差错的危害； 

2.熟悉人为差错的定义； 

3.掌握促使差错产生的因素； 

4.掌握人为差错的分类； 

5.熟悉 REASON模型。 

（六）领导力和团队工作 

1.了解人际关系中涉及到的因素； 

2.理解团队工作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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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领导风格的作用； 

4.熟悉空管班组资源管理。 

（七）空中交通管制沟通与交流 

1.了解良好的空中交通管制工作中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性； 

2.熟悉沟通过程、沟通模型、沟通模式。 

（八）工作环境 

1.了解功效学的定义； 

2.了解良好的建筑和工作位置设计的必要性； 

3.了解管制设备及环境设计时的人为因素； 

4.了解自动化的局限； 

5.了解自动化中人为因素。 

（九）空中交通管理中的决策 

1.了解空中交通管理中的决策； 

2.了解空中交通管理的决策的影响因素； 

3.熟悉空中交通管理中决策的提高方法。 

（十）飞行中人为因素的基本知识 

1.了解飞行中生理学方面的问题,包括:视觉、听觉问题,

高空飞行带来的影响,时差等； 

2.了解机组资源管理。 

 

第十五节  通用航空机场运行与管理 

第六十三条 通过通用航空机场运行与管理模块的学习，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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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人能够正确地了解通用航空机场运行的模式，掌握通用航空

机场的管理方法，为今后进一步了解与参与通用航空机场运营

奠定理论基础。 

第六十四条 通用航空机场运行与管理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6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机场安全管理与机场使用手册； 

（二）飞行区管理和目视助航设施管理； 

（三）机坪运行管理和机场运行安全信息管理； 

（四）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与鸟害及动物侵入防范； 

（五）除冰雪管理和不停航施工管理； 

（六）航空油料供应安全管理。 

第六十五条 通用航空机场运行与管理知识点和培训要求如

下： 

（一）熟练掌握我国通用机场分类； 

（二）熟悉通用航空机场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通信导航

监视服务、航空气象服务和航空情报服务规范和程序，掌握各

类服务的范围、方式和内容； 

（三）掌握机坪运行管理程序和机坪运行管理手册； 

（四）熟悉机场使用细则，了解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

与鸟害及动物侵入防范； 

（五）熟悉机场管理机构接到大风天气预警信息后发布的

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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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熟悉机场管理机构接到雷雨天气预警信息后发布的

处理程序； 

（七）熟悉机场管理机构接到降雪天气预警信息后发布的

处理程序； 

（八）熟悉机场管理机构发布的低能见度运行程序； 

（九）了解机场管理机构发布的不停航施工运行程序； 

（十）熟练掌握机场管理机构发布的航空油料供应安全管

理规定； 

（十一）熟悉机场管理机构发布的机坪不安全事件管理程

序。 

 

第十六节  航空公司运行管理 

第六十六条 通过航空公司运行管理的学习，使受训人概括了

解飞行运行管理,掌握飞行运行管理的组织过程和实施过程,

了解航班的计划与管理,了解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以下简称 

AOC ）的组织机构及业务流程。 

第六十七条 航空公司运行管理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3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 

（一）航空公司飞行运行管理机构； 

（二）航空器放行与燃油政策； 

（三）飞行运行管理工作程序； 

（四）航线试航与机场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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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班计划与管理和空勤人员的管理； 

（六）AOC 的实施简介。 

第六十八条 航空公司运行管理模块的具体知识点和培训要求

如下： 

（一）航空公司飞行运行管理机构 

1.了解航空公司运行管理发展历程； 

2.了解飞行运行管理机构及人员要求； 

3.熟悉飞行签派员的工作任务及相关要求。 

（二）航空器放行与燃油政策 

1.掌握航空器放行原则、签派放行单格式及要求、放行的

责任、放行的时限、放行的要求及备降机场的选择标准； 

2.熟悉计算所需燃油和滑油应当考虑的因素。 

（三）飞行运行管理工作程序 

1.掌握正常飞行运行管理工作程序、不正常情况和特殊情

况下的飞行运行管理工作； 

2.熟悉航线试航、机场试飞的组织与审批程序、试航、试

飞的时间和人员组成,航线试航的准备和实施,机场试飞的准 

备和实施，试航、试飞载客的规定。 

（四）航班计划与管理 

了解制定航班计划的目的、意义和航班计划要素。 

（五）空勤人员的管理 

1.熟悉空勤人员的类别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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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空勤人员的健康标准、训练与检查； 

3.掌握空勤组的组成和飞行时间限制。 

（六）AOC 的实施 

了解 AOC 实施程序。 

（七）飞行运行控制简介 

了解飞行运行控制席位设置、工作流程及各子系统。 

 

第十七节  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 

第六十九条 通过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的学习，使受训

人了解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流程和组织保障要求,掌握

特情处置程序与实施。 

第七十条 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的最低教学时数为 6 学

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特殊情况的分类； 

  （二）特情处置过程中所需了解的几类信息； 

  （三）特情处置原则； 

  （四）特情处置程序； 

（五）告警。 

第七十一条 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服务工作的具体知识点和培训

要求如下： 

（一）熟练掌握因气象、航空器故障、飞行保障设备不工

作、以及其他原因，航空器不能按预计时间起飞时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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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熟练掌握航空器延误或取消飞行时飞行服务专业人

员处理程序。 

（三）熟练掌握返航或备降时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处理程

序。 

（四）熟练掌握当飞行中发生事故征候，飞行服务专业人

员处置程序。 

（五）熟练掌握当航空器在地面发生特情时（包括炸弹威

胁等），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处置程序。 

（六）熟练掌握当航空器在空中发生特情时（包括发动机

失效等），飞行服务专业人员处置程序。 

 

第十八节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申报与审批 

第七十二条 通过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申报与审批的学习，使受

训人了解飞行计划申报的流程,熟练掌握飞行审批的组织过程

和实施过程,在此基础上灵活规范通航飞行任务的实施。 

第七十三条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申报与审批模块的最低教学时

数为 6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通用航空飞行的管理单位； 

（二）通航飞行任务的分类； 

（三）通航飞行的管制要求； 

（四）通航飞行实施管理规定； 

（五）通航飞行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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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航飞行的安全预案。 

第七十四条 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申报与审批的具体知识点和 

培训要求如下： 

（一）熟练掌握《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二）熟练掌握通用航空任务分类，熟悉国防安全通用航

空审批、商业性通用航空审批、非商业性通用航空审批流程； 

（三）熟练掌握航空摄影、遥感测绘、矿产资源勘查等重

要专业领域的通用航空飞行规定； 

（四）熟练掌握无人驾驶航空器特殊规定； 

（五）掌握国家航空器与商业性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管理规

则； 

（六）熟练掌握涉及军事设施的航空摄影或者遥感物探等

通用航空飞行审批流程； 

（七）理解掌握对越出我国海上飞行情报区执行海上石油

生产保障、海洋监测、海事巡航执法、海上救助勤务、海洋资

源调查等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审批流程； 

（八）熟练掌握需在野外（含水面）临时起降且不涉及永

久设施建设的通用航空飞行的审批流程； 

（九）熟练掌握通用航空飞行安全预案制定程序。 

 

第十九节  飞行服务案例及其实践应用 

第七十五条 通过飞行服务案例及其实践应用的学习，使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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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照要求自行设计和编写飞行计划申报,掌握飞行计划申报

流程和组织实施过程。 

第七十六条 飞行服务案例及其实践应用模块的最低教学时数

为 11 学时，主要内容包括: 

（一）编制航空护林、电力巡线、飞行训练、航空旅游等

典型通航飞行作业计划和申报； 

（二）收集作业区域气象情报、航行情报、协助机组完成

飞行任务、登记飞行记录信息等工作； 

（三）提交飞行各类作业计划申报表； 

（四）提交飞行气象信息； 

（五）提交航行情报信息； 

（六）提交飞行记录信息。 

第七十七条 飞行服务实践模块内容和培训要求包括： 

（一）熟练掌握国内通用航空飞行作业计划和申报方法以

及相应的处理方法； 

（二）熟练掌握作业区域气象情报、航行情报的收集方法

及编译； 

（三）熟练掌握飞行记录信息录入工作方法及流程； 

（四）熟练掌握各类飞行作业计划申报表的填写、申报方

法及流程； 

（五）熟练掌握飞行气象信息的编译、提交方法及流程； 

（六）熟练掌握航行情报信息的编译、提交方法及流程； 



 

61 

（七）熟练掌握飞行记录信息的录入、提交方法及流程。 

第七十八条 飞行服务实践模块的内容要求见附件一。 

 

第四章附则 

第七十九条 本大纲自 2020 年 X月 X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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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飞行服务实践模块的内容及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践课时 主要内容及要求 

1 S01 4 

（一）编制通用航空护林飞行的飞行作业计划。 

（二）收集作业区域气象情报、航行情报、协助机组完成

飞行任务、登记飞行记录信息工作。 

（三）提交飞行作业计划申报表 

要求：熟练掌握飞行作业计划的编制方法，熟练掌握情报

收集流程、正确完成飞行记录信息录入，按时提交飞行作

业计划申报表。 

2 S 02 4 

（一）编制通用航空飞行训练的飞行作业计划。 

（二）收集作业区域气象情报、航行情报、协助机组完成

飞行任务、登记飞行记录信息工作。 

（三）提交飞行作业计划申报表 

要求：熟练掌握飞行作业计划的编制方法，熟练掌握情报

收集流程、正确完成飞行记录信息录入，按时提交飞行作

业计划申报表。 

3 S 03 3 

（一）编制通用航空电力巡线的飞行作业计划。 

（二）收集作业区域气象情报、航行情报、协助机组完成

飞行任务、登记飞行记录信息工作。 

（三）提交飞行作业计划申报表 

要求：熟练掌握飞行作业计划的编制方法，熟练掌握情报

收集流程、正确完成飞行记录信息录入，按时提交飞行作

业计划申报表。  


